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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95年施政績效評核結果 
（一）綜合意見 

1、強化管制技術及服務效能，確保核能安全方面：95 年度運轉核能電廠

機組未發生國際核能事件分級制度一級或以上之異常事件或核子事

故，核安管制成效良好，惟 95年度發生 12件 0級事件，未能達成原

訂目標值，雖不影響民眾生活環境安全，仍須加強安檢及降低一般事故

之發生。 

2、精進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技術與安全管理，提升環境品質方面：95 年度

對於核子原料、核子燃料及放射性廢棄物相關設施與作業之安全管制，

及督促各核電廠推動低放射性固化廢棄物減量工作，成效良好，仍應持

續精進相關業務，以確保營運作業場地及週邊環境之安全與潔淨；另核

能相關研究報告之產出篇數或獲得專利數，均為研究之過程，實際成果

之展現則為技服/技轉收入，95年度精進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技術與安全

管理之技轉技服收入偏低，建議加強實務導向之研究。 

3、拓展潔淨能源之研發與核醫藥物之研製，增進民生福祉方面：新能源之

發展，除了技術之建立外，還應加入市場定位、成本分析，以及可在本

土生根推廣的技術篩選。成果推廣上，應尋求國內產業界之策略聯盟，

強化商品化之應用效益。在「非核家園」的核能政策最高指導原則下，

如何提供我國能源問題解決方案並兼顧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的努力，尚待投入更多的努力。至於技術成果(如造影劑)之推廣應用需

持續加強。 

4、推動重點在提升技術創新品質以及技術移轉收入方面：建請更加聚焦研

發領域；另技術創新之績效除量化的表現外，亦有其他機制以顯示其品

質，如論文被引用率及每專利所獲之授權金等。 

5、人力面向方面：各項目標頗具成效，且年度各類預算員額控管項目人力

呈現負成長，仍請賡續落實員額控管。 

6、經費面向方面：經常門預算賸餘率未達成原訂目標值，建議應本撙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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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妥為支用經費；另該會在資本門方面，所訂目標值未有激勵之效，

建議以後年度應適度提高，俾達成績效管理之目的；中程施政計畫所需

經費總數仍超出於中程歲出概算總額度，96 年度超出達 4.97%，其

策略計畫與施政目標相配合，尚屬達成原訂目標，建議以後年度概算仍

照中程核定數控管編列；另概算優先順序序與政策配合程度雖達原訂目

標值，惟所訂目標值未具挑戰性，建議以後年度適度提高。 

 

（二）評估結果 

1、業務構面

策略績效目標  項次 衡量指標  初評 評核結果 

1 運轉中核能電廠之安全性與穩定性 ● ● 

2 提升管制服務效能，縮短申辦案件時間 ★ ★ 

3 
辦理緊急應變人員（含民眾）防護訓練、教

育及講習 
★ ★ 

4 公開核能安全資訊 ▲ ▲ 

5 每科技研究人年之技轉技服收入 ★ ★ 

6 每科技研究人年之研究報告數 ★ ★ 

一 
強化管制技術

及服務效能，確

保核能安全 

7 
技術支援管制業務(核能電廠安全、輻射防
護、環境監測、核物料安全及緊急應變等) 

★ ★ 

1 電漿熔融爐系統軟硬體之建立 ▲ ▲ 

2 
電漿火矩系統主要規格之達成度(如連續運
轉時數、穩定性等) 

★ ★ 

3 核研所燃料循環實驗室除污除役技術之厚植 ★ ★ 

4 
奠定建置專責機構技術及參與解決國內放射

性廢棄物處置問題 
★ ★ 

5 
管制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如期如質選定

場址 
▲ ▲ 

6 達成低放射性固化廢棄物之減量目標 ★ ★ 

7 確保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安全 ★ ★ 

8 每科技研究人年之專利申請數 ★ ★ 

9 每科技研究人年之技轉技服收入 ● ● 

二 

精進放射性廢

棄物處理技術

與安全管理，提

升環境品質 

10 每科技研究人年之研究報告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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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項次 衡量指標  初評 評核結果 

1 
核研所 013館建立再生/新電力能源示範整
合系統及其應用推廣 

★ ★ 

2 再生能源/新能源之規格達成度 ★ ★ 

3 
提升中型迴旋加速器功能及放射性同位素產

能 
★ ★ 

4 新核醫藥物臨床試驗及推廣應用 ★ ★ 

5 輻射生物應用科技發展及新藥開發、篩選 ▲ ▲ 

6 每科技研究人年之專利申請數 ★ ★ 

7 每科技研究人年之技轉技服收入 ★ ★ 

三 

拓展潔淨能源

之研發與核醫

藥物之研製，增

進民生福祉 

8 每科技研究人年之研究報告數 ★ ★ 

 

2、內部管理構面

策略績效目標  項次 衡量指標  初評 評核結果 

1 機關年度各類預算員額控管百分比 ★ ★ 

2 分發考試及格人員比例 ★ ★ 

3 
機關人力控管達成情形－依規定應出缺不

補(含應精簡員額)之員額 
★ ▲ 

4 依法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及原住民人數 ▲ ★ 

5 終身學習(1) ★ ★ 

6 終身學習(2) ★ ★ 

一 
合理調整機關

員額，建立活力

政府 

7 組織學習 ★ ★ 

1 
各機關當年度經常門預算與決算賸餘百分

比 
● ▲ 

2 各機關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 ★ ▲ 

3 
各機關中程施政目標、計畫與歲出概算規模

之配合程度 ★ ▲ 
二 
節約政府支

出，合理分配資

源 

4 
各機關概算優先順序表之排序與政策優先

性之配合程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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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燈  號 評  估  標  準 

綠燈 

（績效優良，以符

號★表示） 

1. 目標具挑戰性，達成或超越目標值，且確有結

果面之績效產出。 

2. 目標甚具或極具挑戰性，達成度在 90%以上，

且確有結果面之績效產出。 

黃燈 

（績效尚可，以符

號▲表示） 

1. 雖達成目標值，惟目標不具挑戰性。 

2. 目標略具挑戰性或與上年度相同，達成度在

90%以上，未滿 100%者。 

3. 目標具挑戰性，達成度在 85%以上，未滿

100%者。 

4. 目標甚具或極具挑戰性，達成度在 80%以上，

未滿 90%者。 

紅燈 

（ 績 效 尚 待 加

強，以符號●表

示） 

1. 執行有缺失，遭民意機關或大眾媒體質疑且確

有事證者。 

2. 目標值達成度未達 80%。 

3. 重要工作事項未依原訂進度完成。 

4. 欠缺具體績效情形。 

白燈 

（績效尚待客觀

證實，以符號□表

示） 

1.評估體制或評估方式不客觀。 

2.未依先前設定的評估體制進行評估。 

3.以活動、程序或產出取代結果績效呈現。 

4.工作推動初期，績效尚不顯著。 

5.其他績效未顯現情形。 
 


